附件1

2026年泰州市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分户登记清册

姜堰区     镇（街道）     村     组

	序号
	组别
	户主姓名
	补贴人员类型
	身份证号
	卡号
	面积（补贴依据的面积）（亩）
	采用排除法排除的面积
	应享受补贴面积
	补贴标准（元/亩）
	补贴金额（元）
	联系电话
	户主签章
	备注

	
	
	
	
	
	
	
	面积（亩）
	备注（按实际情况填序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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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1.补贴人员类型中一般农户不需填写，种植大户（10亩以上）、村干部、集体田、五保户需填写；
2.排除法排除的面积备注选择：①已作为畜牧养殖场使用的耕地，②林地、草地，③成片粮田转为设施农业用地的耕地，④种植经济林果、苗圃、草坪、进行螃蟹、青虾等浅水养殖和水草种植的耕地，⑤非农业征(占)用耕地等已改变用途的耕地，⑥抛荒一年以上的耕地，⑦占补平衡中补的面积和质量达不到耕种条件的耕地。
3.此表由村（社区）填报，镇街审核后加盖公章后在村、组公示。公示无异议后镇街组织填报附件2，连同此表一并上报区农业部门，并由村（社区）、镇街农村工作办公室、镇街财政和资产管理办公室分别留档。

村民委员会主任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数据采集人（签名）：     

区举报电话：88213851  8880230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镇（街道、场圃）举报电话：


